
附件二

序號 姓名 單位 性別 套餐 健檢日期

1 鐘○志   臨床醫學研究所  男 C

2 曾○齊  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  男 C

3 曾○助   體育教學中心  男 C

4 黃○國  心理學系  男 C

5 吳○昌  天然藥物研究所  男 C

6 李○恒  藥學系  男 C

7 何○泠  生理學科  女 C

8 蘇○康   語言與文化中心  男 C

9 成○方  性別研究所  女 C

10 陳○璜  醫學研究所  男 C

11 洪○人  醫學研究所  男 C

12 橫山○成  醫學研究所  男 C

13 鍾○彬 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  男 C

14 張○樹 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  男 C

15 余○樺  心理學系  女 C

16 蕭○鑫  解剖學科  男 C

17 呂○義  生理學科  男 C

18 陳○明  總務處事務組  男 C

19 楊○惠  總務處出納組  女 C

20 陳○月 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  女 C

21 周○崑  總務處事務組  男 C

22 張○源 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  男 C

23 楊○東  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 男 C

24 郭○蘭  香粧品學系 女 C

25 史○夫  語言與文化中心  男 C

26 李○均  語言與文化中心  男 C

27 吳○杏  語言與文化中心  女 C

28 楊○成  小兒學科  男 C

29 王○稔  外科學科  男 C

30 徐○棻  圖書資訊處採編典藏組  女 C

31 余○司  臨床醫學研究所 男 C

108.01.12~108.01.31

1.依據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第20條勞工有接受健康檢查之義務

  ，違者由主管機關依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第46條規定處新台

  幣三千元以下罰鍰。

2.無法於上述時程前往附院健康中心進行健康檢查者，請於預

  留之健檢日期內前往進行檢查。

3.如果特殊原因無法進行健康檢查（例如已於附院進行過健康

  檢查者），請致電告知環安室，聯絡人：李宣瑢/曾家琪

  職業衛生護理師，分機：227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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